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相關業務注意事項
2011.08修正
退、撫、資遣案件－
一、除撫卹及教師資遣案件外，送件已過生效日，本會不受理，予以退還。
二、發文檢送案件至本會前，請先至本會人事系統將當事人資料確切核對。
    (若系統內資料不正確，將通知學校無法收文，直接退件)
三、撫卹案件請送案前，先至本會人事系統離職選項，將死亡日期鍵入，原因請選擇撫卹，以避免造成繳費單的退補問題。
四、資遣案件(即期或已超過生效日期限)，請送案前，先至本會人事系統離職選項將資遣生效日鍵入，原因請選擇其他-資遣，以避免造成繳費單的退補問題。
五、退、撫、資遣案件相關空白表件格式請自行至本會網站下載（請統一紙張格式為A4）。
六、退休、資遣案請本人填具相關申請表件、撫卹案則由遺族填具，填妥後由學校檢齊全部證件初核後函送本會審核。
七、所需證件如下列：
（一）學校申請退休、撫卹、資遣公文
請確實查明並於文中說明。

1.冠夫姓或改名者請於文中一併說明案件內所附相關證件是屬同ㄧ人。
2.文中明列依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之適用條款辦理。
3.若事後取得學歷之求學時間與任職年資重疊時請校方查證重疊原由並於來文說明。
（二）退休/資遣/撫卹事實表
1.僅私校年資：正本1份。
2.公私校年資併計且公校年資皆為85年1月31日前：正本乙式2份。
3.公私校年資併計且公校年資含跨85年2月1日前後：正本乙式3份。
4.「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出生年月日」、「職稱」請確實與戶籍資料核對正確。
5.「任職機關」及「職稱」請依年資順序確實填寫並須與聘書、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一致無誤。
6.「合計任職年資」欄位請確實計算後填寫。
7.退休、撫卹、資遣時之薪額請填寫本(年功)薪之薪俸額，勿填寫月支數額。
8.校長及教師申請退休除有特殊原因，並經學校證明不影響其教學者外，其退休生效日僅能於8月1日及2月1日生效。 (服務屆止日與生效日需區分清楚，例:服務屆止日為98年7月31日則生效日為98年8月1日)
9.職稱請填寫專任職稱(依教育主管行政機關相關法令填報且經核備之員額編制表內正確職稱)。
10.適用條款請務必填寫。
11.由申請人簽名並蓋章，人事主管、校長簽名或蓋章，請務必加蓋學校關防。
（三）退伍令
1.如男性當事人到第一所學校服務時適逢服役年齡請附退伍令(非解召或除役證明)，若遺失請向相關單位查證服役起迄日。
2.如男性當事人到第一所學校服務時已超過服役年齡就不需再附退伍令(電腦資料欄的兵役可點選其它並在備註欄裡說明)。
3.軍職退伍者亦須檢送退伍令。
（四）戶籍謄本
1.外籍人士需附護照影本及居留證及主管機關工作許可核備文影本(初聘當時起至退休)。

Ps.領取永久居留證者，須附永久居留證影本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之外國人工作許可證影本。如是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取得永久居留者則免附。
2.撫卹案件-第一順位領卹為配偶及子女(如死亡之教職員為獨生子女，父母則同為第一順位)。
(1)檢附所有遺族謄本資料。
(2)遺族為外國人或外國籍時，請檢附親屬關係相關證明文件及中文翻譯本並經駐外單位驗證。
(3)死亡證明書
（五）任用資格證明
1.學歷：最初任職學校時的學歷及事後取得之學歷，若事後取得學歷之求學時間與任職年資重疊時請校方查證重疊原由並於來文說明，國外學歷請校方自行查證是否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歷證明。
2.教師證書：所有教師證書需附齊全，若有試用教師證亦需檢附。
3.醫護人員需有專業證照及執業登記證明。
4.校長及97年1月16日前聘任之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及人事主任須檢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文。
（六）任卸職證明文件
1.請務必附上聘書影本。(如遺失請於公文上或服務證明上說明)
2.服務證明書正本。
(1)職稱不同請分別列明清楚，僅需列專任編制內職稱(單位名稱無需列入)。

(2)留職停薪年資請載明清楚。

3.當事人如有停職、停聘、留職停薪、退休後再任之情事，請務必敘明。
（七）任職他校離職時未領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金證明正本
1.無論任職年資長短或公私立學校均須檢附「離職時未領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證明」，如於同一所學校離職後再復職亦需證明前段年資離職時未領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且須完整註明無領取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而非只註明無領取退休金。
2.如原離職證明未敘明有無領取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者請學校到本會網站下載「未領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證明」表格向原服務學校查證。
3.如申請人曾任職之學校已廢校，經學校查證後，檢附查證資料；如當時之離職證明未註記未領過退休金、離職金或資遣費，請當事人自行切結。
（八）退休/資遣後再任私立學校教職員請附曾退休/資遣之核定函影本。
（九）符合增核基數規定者，依各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或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考核結果，請學校檢送最近五年均晉支薪給或發給獎金之證明文件。
（十）公私立年資併計
1.如有未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前之中等以下公立學校不合格教師年資，請先行向所屬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證，其任教當時是否符合教師資格(範本可至本會網站下載)，俾便採計公校年資。
2.如有85年2月1日後之公立學校年資者，請函詢其曾任公校查證當事人是否有實際繳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年資。
3.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延攬國外人才回國處理要點」及「教育部擴大延攬旅外學人回國任教處理要點」延攬之「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始得併計退休辦理。
（十一）教職員投保公保最後在職之投保俸額證明影本。
（十二）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養老給付選擇書正本乙式2份。
（十三）資遣案檢附資遣給與選擇書正本乙份2份。
（十四）撫卹案檢附撫卹給與選擇書正本乙份2份。
（十五）退休案(退休年資達十五年以上之教職員)，請檢附退休給與選擇書正本乙式2份。
（十六）歷次延長服務證明
專科以上學校符合延長服務規定之教授於退休時，請檢送歷次延長證明。
（十七）領據(請至本會網站下載格式)
1.公校年資皆為85年2月1日前者：領據B正本1份。

2.公校年資含跨85年2月1日前後：領據B正本需乙式2份。(須分列85年1月31日前之最後服務公立學校及85年2月1日後之最後服務公立學校)；另須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3.領據上金額與日期欄請空白。
4.由當事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校印。
（十八）履歷表

1.履歷表請影印教職員工聘用當時填具之履歷表並需完整影印。
2.新進人員之履歷表-可至本會網站相關空白表件列印使用。
（十九）照片

退休案請檢附一吋照片乙張，請務必浮貼於A4白紙上並註明：
1.校名、2.姓名、3.出生年月日、4.職稱、5.退休生效日。

（二十）存摺

1.僅有私校年資者，請將存摺影本貼至「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2.有公私校年資者乙式2份，請分別貼至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及A4紙張。
3.有公校(85/2/1後年資者)須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貼存摺影本)。

4.外籍人士需附在台灣之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影本。(離職生效日後2個月內暫不得結清關閉)
八、案件-其他補充說明：
(一)所有證明文件上之年資及職稱均需一致且不得超編。
(二)81年8月1日前至私立學校服務，事後取得教師資格，年資可從寬採計，81年8月1日後〈含81年8月1日〉至私立學校服務，其服務年資則以其取得合格證書之起始日起算。
(三)不合格職員於82年1月31日前轉任合格職員、不合格教師於89年8月1日前轉任合格職員，年資可從寬採計。
(四)教育部介派之護理教師請至軍訓處辦理退休。
(五)教職員工(含校長)及教師有被解聘、停聘之情事，請速以書面通知本會。
(六)文件請依序排列整齊後夾妥，勿用訂書機裝訂及黏貼，案件請用長尾夾等易拔除工具裝夾。
(七)退伍令、教師證、駕照及其他相關證照請正反面直接影印於A4紙張上後勿再裁減。
(八) 遺族請領撫卹金同意書需請全體領受人簽名蓋章。
(九)為免遺失，聘書、教師證、派令、學歷、退伍令等證件請檢送影本(如送正本而發生遺失情事，由學校自行負責)。
(十)工友轉任職員於辦理退撫資遣時，請檢附工友轉任時之薪點證明資料。
(十一)各種影本文件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戳」及「人事職名章」。
申請離職給與：
一、學校教職員離職，請將當事人離職資料從本會人事系統離職選項輸入離職生效日。

(一)選擇暫不請領之教職員，所需檢附證明文件如下：

1.學校公文。
2.離職給與選擇書正本(乙式2份)。
(二)選擇請領離職金之教職員，所需檢附證明文件如下：
1.學校公文。
2.離職給與選擇書正本(乙式2份)。
3.離職給與申請書正本：填妥申請書，雙證件影本檢附(身分證及健保IC卡影本)(外籍人士檢附居留證及護照健保IC卡影本)。銀行存摺封面影本直接黏貼在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給與領受資料卡頁面上(勿貼在申請書背面)。
4.學校開立之離職證明書(請註明：領取儲金新制離職金)。
5.學歷證書影本(從最初任職起之學歷)。
6.教師證書影本(各級教師證書)。
＊各種影本文件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戳」及「人事職名章」。

高中職以下　注意事項
1.員額編制表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將其新增進本會人事系統。
2.新進人員若為回聘或自其他私校離職轉入者，請傳真(內填：姓名、身分證字號、職稱、到校日及現支薪額)通知本會業務承辦人員，由本會協助作回聘或移籍，完成後學校再行核對資料。如無，請通知各業務承辦人員。
3.人事系統新增留職停薪紀錄(當月才發生，請於當月再行鍵入系統)，且除了借調到私立學校才可選擇借調選項，以外各種原因都請選擇其他。
4.留職停薪-提前復職的復職日不可以是已產生過繳款單的月份。
5.教職員若有調職及同時有改敘，請於調職選項輸入調職及改敘，請勿選擇改敘選項。

專科以上　注意事項
1.員額編制表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將其新增鍵入本會人事系統。
2.敘薪辦法由學校將敘薪辦法、對照表及附表函送本會審核。
3.新進人員之敘薪，必須依規定將敘薪名冊連同資料函送負責之敘薪審查學校核章，並同時將資料鍵入本會系統，而後將核章後之正本函送本會存查。
4.新進人員若為回聘或自其他私校離職轉入者，基本上隨人事異動通報單至本會時由承辦人協助作回聘或移籍，學校之後再核對資料。如無，請通知各業務承辦人員。
5.專科以上學校符合延長服務規定之教授，請將延長服務名冊及會議紀錄(隨人事異動通報單) 函送本會存查。人事系統新增延長服務紀錄 (當月才發生，請於當月再行鍵入系統)例：99.08.01-100.07.31(請於八月開放時新增鍵入)。
6.人事系統新增留職停薪紀錄(當月才發生，請於當月再行鍵入系統)，且除了借調到私立學校才可選擇借調選項，以外原因都請選擇其他。例：99.08.01-100.07.31原因其他 原因：借調到公校名稱或業界等等99.08.01-100.07.31借調到私校才選借調儲存  (請於八月時新增鍵入)。
7.留職停薪-提前復職的復職日不可以是已產生過繳款單的月份。
8.教職員若有調職及同時有改敘，請於調職選項輸入調職及改敘，請勿選擇改敘選項。

繳款單(每月5號下載-＞15號繳費截止)
※繳款單異常通報(繳款單檢查後，於每月10日前傳真至本會)，應補(退)費金額將於下個月繳款單呈列。如需退費給教職員者，請學校於每月20日前函文檢附退費確認單及存摺影本寄至本會，逾期將直接退回學校儲金準備專戶。
人事異動通報單

※人事異動通報(每月5日本會開放人事系統至當月月底)學校可新增資料，其儲存於系統的每筆異動資料需填報通報單寄至本會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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